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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文 件

沪房规范〔2025〕5号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
项目认定和运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，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，各相关

单位：

为规范我市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认定和

运营管理，现将《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认定

和运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 年 9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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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认定和

运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规范我市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认定和

运营管理，根据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《关于加快发展本

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办规〔2021〕12号）

等法律法规和规定，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遴选方式筹措的新时代城市建设

者管理者之家项目的遴选认定及运营管理等事项，适用本规

定。

第二章 项目遴选和认定

第三条（项目储备）

区房屋管理部门根据本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分布情况，按

照供需适配、职住平衡原则，重点在租赁需求旺盛、配套成

熟、交通便利区域，选择具备改造意愿和改造条件的保障性

租赁住房项目（含在建项目），形成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

者之家项目储备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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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（项目预选）

对纳入储备清单的项目，由区房屋管理部门会同属地街

镇，综合考量项目的实际需求、供应规模、租金水平、装修

状况、已有公共服务设施配备、改造提升空间和经济可行性

等因素，有序形成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预选清

单。

第五条（项目改造）

纳入预选清单的项目单位，按照我市新时代城市建设者

管理者之家装修配置有关要求，对项目实施改造提升。改造

时涉及需报建报批的，按相关规定办理。

改造过程中，应注重融入“家”的元素，营造“家”的氛围，

体现“家”的温暖，确保项目具有较强示范性和引领性。项目

应实施全装修，房间内需合理配备卫浴设施和个人储藏空

间，房间外应因地制宜配备厨房（食堂）、餐厅、会客、洗

晒、文娱、学习、健身、车辆充电、储藏等共享空间和公共

服务设施，能较好满足入住对象日常居住和生活需要。

改造后，房间的居住人数和人均居住面积应符合我市保

障性租赁住房设计标准相关规定。中心城区项目，房间床位

配置应以 4人间为主，可结合实际适当配置双人间、单人间；

居室空间较大的，可酌情配置 5—6人间。非中心城区项目，

可结合区域需求特点，进一步增加双人间、单人间占比。

第六条（项目核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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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完成改造提升的预选项目，由区房屋管理部门组织开

展核验，重点核查装修配置等是否符合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

理者之家要求。涉及报建的，在按工程建设要求完成竣工验

收后再组织开展核验。

第七条（项目认定）

对通过核验的项目，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认定为新时代城

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，并报送市房屋管理部门。

第八条（项目挂牌）

经认定的项目，应装挂全市统一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

理者之家铭牌及标志、标识。严禁未经认定的项目违规使用、

冒用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铭牌及标志、标识。

鼓励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

家项目，并加挂行业之家的铭牌及标志、标识。

第九条（项目复核）

对经认定的项目，区房管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日常

监管和定期复核，确保符合认定及挂牌要求。

第三章 运营管理

第十条（供应范围）

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主要面向符合我市

保障性租赁住房准入条件的城市一线劳动者供应，重点为建

筑施工、环卫、绿化、快递、外卖、家政、医护、保安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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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、交通等城市建设、运营和生活服务保障行业的一线从业

人员，以及来沪新就业、初创业的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等群体。

各区可根据床位筹措数量及项目周边实际需求等情况，

适当调整供应范围；也可结合区位需求和产业导向，针对特

定行业定向供应。具体供应范围应在备案的供应方案中明

确。

第十一条（配租方式）

集中配租阶段，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项目优先

面向符合条件的行业单位供应，由用人单位采用包租方式按

房间租赁后，安排符合条件的员工入住。各区住房保障机构

应积极搭建用人单位和项目单位的供需对接平台。

行业单位整体租赁需求满足后仍有剩余的，可面向重点

供应行业单位一线职工个人及新就业、初创业个人和社会个

人供应。

房源进入轮候阶段后，按照我市保障性住房有关规则轮

候配租。

第十二条（资格审核）

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规定对

申请对象开展资格审核，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不得安排入

住。

申请对象的就业证明材料可由申请对象所在单位统一

出具，具体申请事宜可委托所在单位代为批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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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（租金租期）

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价格管

理相关规定和流程，结合申请对象租赁需求特点，制定新时

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租赁价格，并报项目所在地区

房屋管理部门备案。项目套（间）内的各床位租赁价格之和

不得高于该套（间）的备案租赁价格。

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租赁合同期限可根据

入住人员需要约定，原则上不短于 3个月，最长不超过 3年。

租赁合同到期后，入住人员经重新审核仍符合准入条件的，

可以续租；不再符合准入条件的，应当退出。

第十四条（日常管理服务）

项目单位应积极对接属地街镇，将项目纳入城市网格化

综合管理，并建立健全入住、退租、日常运维、消防安全管

理、应急处置等制度，做好日常管理服务。

鼓励引导区房屋管理部门、属地街镇等为项目配送公共

服务资源，方便入住对象就近享受公共服务。

第四章 其他规定

第十五条（其他有关事项）

本规定未尽事宜，按照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规定执

行。

第十六条（其他项目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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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量公共服务租赁性配套用房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

后用于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项目，遴选认定参照

本规定执行，运营管理按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（实施日期）

本规定自 2025年 1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年 6

月 30日。

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9月29日印发


